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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致力維持良好之企業管治標準，並透過鞏固有效的架構，提倡資料披露之完整性、透

明度及質素，藉以提高股東價值。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自身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企業

管治守則。

自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一日上市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採納該

等原則並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本公司提述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條文A.4.2，規定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的董事應在

接受委任後的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重選。此規定可能令經營狀況有所反覆，而細則規定，

由董事會如此獲委任的任何董事將任職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而非守則條文A.4.2規定的第一次

股東大會），並可膺選連任。本公司已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通過有

關正式修訂細則之特別決議案從而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A.4.2一致。由於概無

董事於該期間獲董事會於股東大會（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除外）上

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故於修訂前，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十二個

月期間，細則的相關條文未曾被援用。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本公司在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

確認自上市日期至本報告日期以來，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標準規定。

董事會
董事會負責領導及監控本公司，並負責監管本集團之預算、主要政策及重大交易、財務業績、

業務、策略方針及表現。董事會亦下放權力及責任予管理層，以便日常管理本集團。此外，

董事會亦將各種職責分派至以下董事會各附屬委員會。該等委員會之詳情載於本報告內。

董事會現時由八位董事組成，其中包括五位執行董事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朱志洋先生（主席）

陳向榮先生（行政總裁）

陳明河先生

溫吉堂先生

邱榮賢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顧福身先生

江俊德先生

余玉堂先生



28

企業管治報告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六年年報

董事會以均衡之架構組成，目的在確保整個董事會擁有穩固之獨立客觀性，其組成情況符合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推薦董事會成員最少須有三分一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做法。各董事履歷

載於第13至14頁之「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履歷詳情」一節。

董事會制定企業策略、批核整體業務計劃以及評估本公司之財務表現及管理。董事會授權本

集團管理層進行之具體工作，包括執行董事會批准之策略；監察經營預算；執行內部監控程

序；以及確保本集團符合有關法定要求及其他規則及規例。

主席及行政總裁
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此等職位由兩名人士分別持有擔任，確保彼等各自之獨立性、

問責性及負責制。主席朱志洋先生負責領導董事會及本集團之策略規劃。行政總裁陳向榮先

生負責本集團業務之日常管理。

獨立非執行董事
三名擔任非執行董事的董事皆為獨立，並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均極具才幹，在會計及金融各範疇亦擁有學術及專業資格。加上他們在

各行業所累積之經驗，對董事會有效地履行其職責方面提供強大的支持。其中顧福身先生擁

有上市規則第3.10(2)條規定之適合專業資格及會及有關財務專業知識。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

向本公司發出年度獨立確認書，而本公司認為彼等各自均屬上市規則第3.13條項下之獨立人

士。

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特定任期為兩年，並須根據細則之規定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董事會會議次數及出席率
董事會每年最少舉行四次定期會議，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舉行會議。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會共舉行四次會議，以下董事之出席率如下：

董事 出席率

朱志洋先生 4/4

陳向榮先生 4/4

陳明河先生 2/4

溫吉堂先生 4/4

邱榮賢先生 4/4

顧福身先生 4/4

江俊德先生 3/4

余玉堂先生 4/4

本公司預早籌劃一年內預定舉行之四次董事會會議，該等會議大約於每季舉行，以確保全體

董事可預先就出席董事會會議作出安排。董事會於有需要時會舉行額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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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每次董事會會議前亦收到會議的決策議程及董事會之會議紀錄詳情。

董事會會議記錄由公司秘書保存，並公開讓董事查閱。每位董事會成員均有權取得董事會文

件及相關資料，並可隨時獲公司秘書提供意見及服務，以及於有需要時尋求外間專業意見。

本公司已就針對其董事之相關法律行動，安排適當之保險保障。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遵循企業管治守

則以書面制訂職權範圍。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顧福身先生（擔

任主席）、江俊德先生及余玉堂先生。

審核委員會旨在監控健全的內部監控系統的成立並維持該系統，並遵循此系統。

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就外聘核數師之委任、重聘及罷免向董事會作出建議，並審批外聘核數

師之酬金及聘任條款，以及與該等核數師之辭任或罷免有關之任何事宜；審閱中期報告及年

報和本集團賬目；以及監察財務申報及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是否有效，審核委員會已於本年

度履行其職責並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向董事會建議，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名執業會計師德勤‧關黃陳方

會計師行續任為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

會議次數及出席率
於二零零六年年度，審核委員會會面兩次，本公司合資格會計師及外聘核數師均出席。有關

審核委員會成員的會議出席詳情載列如下：

成員姓名 出席率

顧福身先生 2/2

江俊德先生 2/2

余玉堂先生 2/2

董事提名
在考慮提名新董事時，董事會將考慮候選人之資歷、能力、工作經驗、領導能力及專業道德，

尤其是彼等於機械工程行業及／或其他專業範疇之經驗。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成立提名委員會，並遵循企業管治守則以書面制訂職

權範圍，成員包括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顧福身先生（擔任主席）及江俊德先生，以及

一位執行董事，即陳向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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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之功能為檢討及監督董事會之架構、規模及組成；物色合資格人士出任董事會成

員；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以及向董事會就委任及重選董事作出推薦建議。

年內及本報告日期前，董事概無任何變動。現有董事會規模足以應付現時運作。此外，委員

會已審閱及信納所有獨立非執行股東之獨立性。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三分之一董事將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根據組織章程細則

第87(1)條，陳明河先生、溫吉堂先生及邱榮賢先生將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輪席告退，

惟合資格並願意膺選連任。

會議次數及出席紀錄
提名委員會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舉行一次會議，其出席詳情如下：

董事 出席率

顧福身先生 1/1

江俊德先生 1/1

陳向榮先生 1/1

董事薪酬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成立薪酬委員會，並遵循企業管治守則以書面制訂職

權範圍，成員包括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顧福身先生（擔任主席）及江俊德先生，以及

一位執行董事，即陳向榮先生。

薪酬委員會之功能為制定及檢討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及架構。

會議次數及出席紀錄
提名委員會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舉行一次會議以審閱本公司各董事及高

級管理層的現有薪酬，其出席詳情如下：

董事 出席率

顧福身先生 1/1

江俊德先生 1/1

陳向榮先生 1/1

薪酬政策
薪酬委員會根據僱員之貢獻、資格及能力決定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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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根據本公司以往業績、董事個別表現及可比較之市場數據決定董事之薪酬。每名

執行董事有權分別支取底薪。此外，每名執行董事亦有權收取董事酌情發放之花紅，惟不可

超逾本集團於有關財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純利之2%。此金額須由審核委員會批准。有關董事

薪酬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0。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目的讓董事會向特選

之合資格人士授出購股權，以鼓勵及致力提升彼等之表現及效率，以符合本集團利益。購股

權計劃之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1。

核數師酬金
於回顧年度內，支付予／應付予本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酬金載列如下：

向本集團提供的服務 已付／應付費用

千港元

核數服務 1,200

非核數服務（中期財務審閱） 238

內部監控系統
於本年度，董事會已就本集團之內部監控系統之有效性進行檢討，檢討範圍涵蓋其財務、營

運、遵例監控及風險管理功能，以提供定期擔保及改良措施。

至於有關本公司未能根據上市規則申報及公佈若干關連交易的詳情及尋求獨立股東批准的資

料，務請股東閱覽本年報第22頁「董事會報告」中「關連交易」一節所作披露。

董事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董事會肩負於每個財政期間編製本公司賬目之職責，該等賬目可真實公平地反映本集團業務

狀況及該期間之業績及現金流量。編製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時，

董事已揀選及貫徹應用合適會計政策；作出審慎、公平及合理之判斷及估計，並採納持續經

營基準編製有關賬目。董事負責採取一切合理所需步驟保障本集團資產，並且防止及偵查欺

詐及其他不正常情況。

核數師聲明
本公司之核數師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之核數師報告內

確認彼等所承擔之責任。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日




